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招商银行招赢通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银行招赢通平台（以下

简称“招赢通”）协商一致，自 2021 年 1 月 12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招赢通为代

销机构，开通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详情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001724 申万菱信多策略 C 

001727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 C 

002510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A 

003493 申万菱信安鑫优选 A 

003512 申万菱信安鑫优选 C 

003601 申万菱信安鑫精选 A 

004951 申万菱信价值优利 

005418 申万菱信量化驱动 

007795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C 

007799 申万菱信中小板 C 

007800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 C 

007804 申万菱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 C 

007983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ETF 联接 A 

007984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ETF 联接 C 

008028 申万菱信安泰广利 63 个月定开 

009543 申万菱信安泰富利三年定开 A 

009557 申万菱信创业板量化精选 A 

163114 申万环保 

310308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 

310318 申万菱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 A 

310358 申万菱信新经济 

310388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 

310398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 A 

310508 申万菱信稳益宝 

310518 申万菱信可转债 

 

二、新增代销机构  

自 2021 年 1 月 12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招赢通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基金转换业务，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招赢通的相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2021 年 1 月 12 日起，本公司将在招赢通开通上述基金之间互相转换业务及上述基金与



本销售机构已代销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注：本公司旗下自建 TA 基金与中登（“中登”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简称）

TA 基金之间及同一基金两类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招赢通的规定，各基金的相关费率请查阅各基金最新的产品资料概

要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四、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

购申请，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

式。 

（一）适用基金范围 

2021 年 1 月 12 日起，本公司将在招赢通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者除外）。 

（三）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适用于自建 TA 基金，已开户者除外）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开放式基金

账户（适用于中登 TA 基金，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招赢通的规定。 

2、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到招赢通申请增开交易账号（已开户者除外），并申请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招赢通的规定。 

（四）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招赢通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

款账户，根据与招赢通的约定进行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

日。 

（五）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与招赢通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申购金额，定期定额业务

最低起点金额为人民币 1 元整。具体定期定额业务的起点金额请遵循招赢通的相关规定。 

（六）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

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

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七）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 

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后，可以自 T+2 日起（T为申购申请日）随时办理基

金的赎回。如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

回业务。 

（八）变更及终止 

投资者通过招赢通申请办理，具体办理程序遵循招赢通的有关规定。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

财方式。 

2、本次所开通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招赢通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



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

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55‐95555 

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 

2、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 021-962299 

公司网址：www.swsmu.com 

 

七、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本公司管理的旗下基金所有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表》进行查询。 

 

八、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8 日 

 


